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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开展房地产调控督察与房地产
市场检查工作的情况通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粤府办〔2013〕11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3年重点稽查执法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建执〔2013〕35号）要求，“房地产市场调控督察与房地产市场检查”是今年的稽查执法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市住建管理局为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督，切实完成房地产市场调控任务，按照上述文件精神，于2013年6月-7月对全市四区房地产调控及房地产市场管理开展了督察检查工作

现将本次督察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1、 基本情况
本次督察检查主要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重点稽查执法工作，依法纠正和查处房地产调控与房地产市场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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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管理局于6月6日印发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房地产调控督察与房地产市场检查的通知》（佛山管函〔2013〕300号），对督察工作进行了总体的部署。检查分三阶段进行：一是企业自查。6月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自查阶段，要求企业对今年批准的预售许可的商品房销售情况进行自查。二是区局检查。6月—7月，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对全区在售商品房项目，特别是商品住房项目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存在市民投诉信访情况的项目。三是市局抽查。7月下旬，市住建管理局组织督察组，根据区局提供的项目名单，对各区在售项目随机抽样检查。

各区局按照市局的工作部署，在规定时间内对今年上半年领取预售许可的商品房住房项目开展全面检查。四区共检查123个楼盘，并提交了情况总结。市住建管理局联合市物价局、市房协、各区局组成督查组，于7月17-19日、7月30日共4天，分别对南海、高明、三水、禅城四区进行检查，共抽查项目14个，并逐一对各抽查项目情况进行了现场反馈、讲评。
本次督察检查的内容主要有四大部分：一是开发企业、经纪
机构执行限购措施情况，包括：告知购房人我市住房限购措施；按照限购措施规定在签订购房合同前核验购房人的购房资料。二是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公示、交易的规范情况。三是项目销售现场公示栏和公示台、公众查询电脑的设置情况，公示资料是否完备、正确、有序、便于浏览。四是网签认购与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执行情况。
二、主要优点
根据本次抽查情况反映，各区能严格实行住房限购措施，成效明显。各区商品住房交易量有所上升，价格虽略有上扬，但总体情况较为稳定，（预）销售商品房管理较为规范。其中，禅城、三水两个区的商品房销售规范工作做得较好。
各房企基本能按照市住建管理局和各区局相关要求进行操作。市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文件基本能在销售现场进行公示；抽查的已签约合同，使用了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模板，限购措施规定的购房人证明材料齐全；项目销售现场全部设置了资料公示栏和公示台，公示资料基本齐全；随机抽查现场房源表（销控表）公示的单元状态与网上及实际情况一致；价格行为规范方面，企业基本能按照市物价局和市住建管理局的要求，做到一房一标价，销售或价格调整前能进行价格备案，成交价格不高于备案价格，也不低于备案价格的10%。买卖双方签订的认购书，基本能使用广东省的统一模板。
抽查过程中，督查组分组对项目逐条进行打钩，核查现场反

馈了检查情况，肯定了做得好的地方，指出存在的不足并要求进行整改。各项目检查结果详见附件。在抽查的项目中，南海依云天汇和依岸康堤、高明丽日名都、三水御江南国际社区和雅居乐雍景园、禅城万科广场的销售现场公示和销售合同规范等工作相对较好。
三、存在问题
综合各区局的全面检查情况及市住建管理局抽查情况，部分项目的在商品房销售规范工作中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需立刻进行整改、完善。

（一）公示资料内容不完备，资料摆放、张贴欠规范。部分企业未按照《关于规范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通知》（佛建房市〔2010〕2号）要求，应公示资料未全部公示，未按顺序摆放在公示栏或公示台上，查阅不方便。
（二）公示资料更新不及时。所有公示的资料必须是在有效期内的，最新的资料应放置在前面，其中需要强调的是房源公示表和价格备案表两项材料，不少项目未及时更新。房源状态改变的，应立刻在公示栏销控表上对应修改；单元销售价格重新修改备案的，应将最新的备案表装订在前面；同期销售栋数较多的，应分栋公示，做好标示。
（三）主管部门监督电话公示不规范。价格部门的监督电话，应统一公示“12358”全国价格举报监督电话。

（四）收取诚意金、定金情况。从抽查的认购书中反映，未发现有收取诚意金、订金情况，大部分企业收取了定金。在获得预售许可前收取诚意金和订金或订金是明令禁止的，各区局应注意监督好相关行为，以免引起信访投诉。若接到相关投诉，经查实存在违规收取诚意金或订金情况的，将严肃处理。
（五）部分企业与购房人签订认购书补充协议突破了主合同内容，甚至对主合同内容进行了否定。补充协议如果突破或否定了主合同本身的内容，将引起法律纠纷，显失公平的条款使购房人处于不利位置，各区局应注意加强监管。
（六）个别企业没有按照市住建局、市发改局《关于加强我市新建住宅小区商品停车位（库）销售管理的通知》（佛建管〔2012〕号）规定，做好商品停车位销售的公示、告知和签订销售意向书等工作。

（七）极个别企业不配合主管部门的检查，现场检查无法提供已签约的合同，也未能按照检查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资料补送区局进行审查。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根据《印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地产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管〔2012〕320号）的要求，对照“佛山市房地产行业信用记分标准”，各区局可对在本次督察检查工作中表现良好的企业进行诚信加分。同时，对在督察检查中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进行扣分处理。记分行为记录在企业诚信档案中并进行公示。
（二）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继续执行住房限购措施。由于佛山去年商品住房价格基数较低，今年上半年量价齐升，调控压力仍存在。各区局要密切关注房价走势，加强对市场的研究和预判，适时运用调控手段，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工作，确保房价基本稳定，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要严格按照我市住房限购措施要求履行告知义务和审核购房人资料，严格遵守房源公开、一房一标价、网签认购及合同等规定，共同做好房地产市场秩序的规范工作。
（三）全面推进《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佛山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2〕89号），切实做好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工作。
（四）继续做好市住建管理局、市发改局《关于加强我市新建住宅小区商品停车位（库）销售管理的通知》（佛建管〔2012〕号）的落实工作，项目销售现场公示栏必须公示车位的销售方案、价格主管部门的备案资料等；签订购房合同时，需同时签订《佛山市商品停车位（库）销售意向书》。
（五）贯彻落实好《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规范新建商品房交付使用流程的通知》（佛建管〔2012〕321号），按照文件要求规范交房流程，在商品房交付现场做好信息公示工作，房屋交付过程中做好指引与服务工作。

附件：抽查项目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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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住建厅，市物价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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